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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年度校園修復式正義教師增能研習培力工作坊實施計畫 

壹、 緣起： 
  因應於 106 年 8 月召開完畢之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總決議，由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修復式正義教材、教案研發工作，並進行推廣，並提

供第一線教師與教育行政人員有關校園修復式正義之分層分級訓練，同時納入相關獎勵

與考核標準，並輔以持續性個案研討、督導制度與全國性研討會，使第一線人員能繼續

成長。自 108 年 6 月起，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臺南大學及長榮大學辦理

「高級中等學校校園修復式正義補充教材暨實施機制研發計畫」，為期三年，成效斐

然。為承接前揭計畫成果，持續於高級中等學校擴大修復式正義之內涵，委由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校園修復式正義補充教材編撰及研習計畫」。 
  為落實修復式正義於高級中等學校校園推動與教學應用，持續擴大前期研發與培力

計畫成效，並回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後對於教育現場推動修復式實踐之期待，透過全國

性區域增能工作坊，培育更多具備修復式正義理念與實務知能之教師，深化教育現場修

復式正義之實踐力道。 

貳、 目的： 
一、推動高級中等學校修復式正義的教育，承接前計畫開發之修復式正義微課程教材資

料，完善補充教材（微課程教師手冊），提供授課教師使用。其主要內容針對高中

學生實施公民意識與人權教育之需求，研發與時事或司法改革運動歷史之修復式正

義相關理論與議題之課程，期能透過學校教育學習過程，將人權、尊嚴及法制等概

念內化為青少年學生之價值觀及生活態度，建立公民意識與權益相關應有之認知。 
二、透過專家學者諮詢，強化課程及工作坊設計之專業性與系統性；辦理教師增能研習

培力工作坊並進行推廣，培育高級中等學校修復式正義的種子教師及授課教師，持

續擴大高級中等校園修復式正義精神之推展，以落實修復式精神。 

參、 辦理單位： 
一、委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肆、 實施方式： 
一、活動對象：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特教學校及矯正學校之現職教師，以現職導師  

     優先，請各校務必派員參加。 
二、活動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相關資訊將於研習前一日寄發行前通知，敬 

     請師長務必重複確認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留存之電子信箱為常用 
     信箱避免漏信，若有其他疑問煩請來信 inquiry@gm.tnfsh.tn.edu.tw 
     確認）。 

三、報名方式：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s://www1.inservice.edu.tw/）報名， 
     每場次限額 150 位。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4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五）截止。 
五、研習時數：依實際時數核發（研習當日請務必變更上線名稱為中文姓名，俾利後 

     續研習時數核發；若有無法辨別師長是否上線之暱稱，將無法核發研 
     習時數）。 

六、請服務單位核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及協助處理課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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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活動時間及相關資訊： 

場次 時間 全教網 
研習代碼 

第一場次 114 年 12 月 2 日(星期二) 
13:20～17:00 5299819 

第二場次 114 年 12 月 4 日(星期四) 
13:20～17:00 5299821 

第三場次 114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 
13:20～17:00 5299826 

第四場次 114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三) 
13:20～17:00 5299830 

陸、 線上增能工作坊期程： 
時間 課程 講師 

13:10-13:20 報到  

13:20-13:30 開幕式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長官 
長榮大學 吳慈恩副教授 

13:30-15:00 
(90 分鐘) 

修復式正義理論與校園實踐

（一） 主講 長榮大學 吳慈恩副教授 

15:00-15:10 休 息 
15:10-16:40 

(90 分鐘) 
修復式正義理論與校園實踐

(二)  主講 長榮大學 吳慈恩副教授 

16:40-17:00 綜合座談 

17:00 賦  歸 

柒、 研習注意事項： 
一、本案相關經費由 114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校園修復式正義教師增能研習計畫經費項下

支應。 
二、惠請服務單位核予出席人員公（差）假登記及協助處理課務，其相關費用由服務單

位依規自行處理。 
三、本工作坊相關事宜，請洽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丁小姐、蘇小姐，連絡電話：

（06）2371206 轉 281、282。 


